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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沪财库〔2024〕34 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政府债券承销团
考评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上海市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：

为规范上海市政府债券承销团管理，做好承销团考评工

作，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〉

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43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上海市财政局制

定了《上海市政府债券承销团考评管理办法》，现予以公布。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2024 年 8月 28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财政部国库司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 9月 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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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政府债券承销团考评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上海市政府债券承销团管理，做好承销

团考评工作，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

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43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上海市财政局对上海市政府债券

承销团成员（以下简称“承销团成员”）的考评管理。

第三条 承销团成员考评管理工作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

正的原则。

第四条 上海市财政局采用综合评分方式，从上海市政

府债券发行承销类指标、投标类指标、支持类指标、承销协

议履约指标和柜台市场参与情况，对承销团成员进行年度考

评。

第五条 具体考评指标及评分标准分别为：

（一）承销类指标（80 分）

1. 承销量（70 分），考核承销团成员年度内承销量情况。

承销量排名第一的承销团成员得满分，其余承销团成员按与

排名第一的承销量占比，按比例计算得分。

2. 承销均衡度（5分），考核承销团成员年度内承销各期

限债券金额的占比均衡情况。承销均衡度为承销团成员各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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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承销量占总承销量的比重，与本期限上海市政府债券发行

量占总发行量的比重，两者之差的绝对值合计数。承销均衡

度数值最小的承销团成员得满分，其余承销团成员按承销均

衡度数值升序排列依次得分。

3. 承销量占比变化情况（5分），考核承销团成员年度内

承销量占发行量的比重，较上年度的变化情况。承销量占发

行量比重增幅最大的承销团成员得满分，其余承销团成员按

承销量占发行量比重增减幅降序排列依次得分。本指标在承

销团组建完成的第一年考评时，以及承销团成员增补进团的

第一年参与考评时均得满分，后续年度考评时按评分标准进

行评分。

（二）投标类指标（10 分）

1. 投标参与度（5分），考核承销团成员年度内投标量占

发行量的比重情况。投标量占发行量比重最大的承销团成员

得满分，其余承销团成员按投标量占发行量比重降序排列依

次得分。

2. 投标准确度（5分），考核承销团成员年度内承销量占

投标量的比重情况。承销量占投标量比重最大的承销团成员

得满分，其余承销团成员按承销量占投标量比重降序排列依

次得分。

（三）支持类指标（5分）

发行工作支持度（5分），考核承销团成员对推动上海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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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债券发行创新，以及开展市场研究分析等方面的支持情

况。承销团成员综合市场情况，结合自身地方债承销分销、

做市交易情况分析，开展市场研判，提交具有一定参考价值

的分析报告得 2 分；承销团成员积极支持上海市政府债券在

债券品种、发行渠道、发行方式等方面发行创新工作的得 3

分。

（四）承销协议履约指标（5分）

投标承销履约情况（5 分），考核承销团成员的投标量是

否符合招标发行规则中明确的主承销商或承销团一般成员最

低投标额的规定，以及主承销商的承销量是否符合最低承销

额的规定。承销团成员的投标量未达到最低投标额，或者主

承销商的承销量未达到最低承销额，每只债券扣 1 分，扣完

为止。主承销商在中标标位的投标量已达到最高投标限额，

但承销量未达到最低承销额的情况，不扣分。

（五）柜台市场参与情况（加分项，不超过 5分），考核

承销团成员推动上海市政府债券在柜台市场交易的情况。年

度内上海市政府债券柜台业务托管量排名第一的承销团成员

加 5 分，其余承销团成员按与排名第一的托管量占比，按比

例计算加分。

第六条 承销团成员在承销协议有效期内，触发终止承

销协议情形被取消承销团资格的，或主动申请退出承销团的，

不参与当年承销团考评，且不能申请加入下一届承销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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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上海市财政局采取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布

考评结果。

第八条 承销团成员的考评结果，将作为组建下一届承

销团的重要参考。承销团有效期内考评结果均值前 3 名的承

销团成员，可直接获得下一届承销团的主承销商资格；考评

结果均值后 3名的承销团成员，不能申请加入下一届承销团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上海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